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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檢送「言論自由日」公告1份，請宣導並轉知所屬週知，

請 查照。

說明：有鑑於民主時代，政府因人民而存在，重視民意，以民意

為依歸的施政理念，才能帶動城市進步、提升城市的人權

價值。雖天賦人權，但言論自由卻得來不易，須格外珍惜

。因此，藉由紀念民主前輩為言論自由犧牲奉獻的精神，

每年4月7日訂為「言論自由日」，將民主自由之普世價值

永世傳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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